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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20 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 2021 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永续次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

书》《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第

三期）募集说明书》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

年永续次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

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发行

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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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券基本情况 

2018 年 8 月 28 日，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同意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亿元（含 1,000 亿元，以发行后待偿还余额计算），期限不超过 10 年期（含 10

年期）的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前述境内债务融资工具按实际发行情况包括公司债

券、次级债券、次级债务、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可续

期公司债、结构性票据及监管机构许可发行的其他品种。 

2018 年 12 月 18 日，发行人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

公司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2020 年 3 月 23 日，发行人 2020 年第 9 次总裁办公会、第 14 次党委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申报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的议案》，同意发行人申报 50 亿永续次级

债券发行额度。 

2020 年 6 月 8 日，发行人 2020 年第 20 次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永续次级债券发行方式的议案》，同意发行人申报 50 亿公募永续次级债券发

行额度。 

2020 年 8 月 17 日，发行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永续次

级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20 光证 Y1”）。“20 光证 Y1”共募集资金人

民币 20 亿元，债券基础期限为 5 年，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重定价周期。票

面利率为 4.40%，起息日为 2020 年 8 月 17 日。“20 光证 Y1”于 2020 年 9 月 9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简称为“20 光证 Y1”，代码为 175000。 

2021 年 5 月 13 日，发行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永续次

级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21 光证 Y1”）。“21 光证 Y1”共募集资金人

民币 30 亿元，债券基础期限为 5 年，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重定价周期。票

面利率为 4.19%，起息日为 2021 年 5 月 13 日。“21 光证 Y1”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简称为“21 光证 Y1”，代码为 188104。 

2021 年 3 月 25 日，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

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进行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同意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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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1,400 亿元（含 1,400 亿元，以发行后待偿还余额计算），期限不超过 10 年期

（含 10 年期，发行永续次级债券、可续期债券等无固定期限品种不受上述期限

限制）的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包括但不限于：

境内发行的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金融债券、公司债券、次级债券（含永续次级

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可续期债券及监管机构许可发行的其他品种；境外发行

的美元、欧元等外币及离岸人民币公司债券、中期票据计划、票据（包括但不限

于商业票据）、可续期债券、次级债券（含永续次级债）、1 年期以上商业贷款

等境外债务融资工具及监管机构许可发行的其他品种。 

2021 年 5 月 18 日，发行人 2020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发

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进行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2021 年 6 月 7 日，发行人 2021 年第 20 次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

报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的议案》，同意发行人申报 100 亿公募永续次级债券发

行额度。 

2022 年 2 月 21 日，发行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2 年永续次

级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22 光证 Y1”）。“22 光证 Y1”共募集资金人

民币 20 亿元，债券基础期限为 5 年，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重定价周期。票

面利率为 3.73%，起息日为 2022 年 2 月 21 日。“22 光证 Y1”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简称为“22 光证 Y1”，代码为 185407。 

2022 年 3 月 14 日，发行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2 年永续次

级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22 光证 Y2”）。“22 光证 Y2”共募集资金人

民币 10 亿元，债券基础期限为 5 年，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重定价周期。票

面利率为 4.08%，起息日为 2022 年 3 月 14 日。“22 光证 Y2”于 2022 年 3 月

1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简称为“22 光证 Y2”，代码为 185445。 

2022 年 3 月 24 日，发行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2 年永续次

级债券（第三期）（以下简称“22 光证 Y3”）。“22 光证 Y3”共募集资金人

民币 15 亿元，债券基础期限为 5 年，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重定价周期。票

面利率为 4.03%，起息日为 2022 年 3 月 24 日。“22 光证 Y3”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简称为“22 光证 Y3”，代码为 18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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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事项 

发行人于 2023 年 9 月 21 日公告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相

关事项进展的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前期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光大

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资本）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

商银行）及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银行）相关诉讼、仲裁、

判决及执行情况（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9-008 号、临 2019-037 号、临 2020-051 号、

临 2020-080 号、临 2021-037 号、临 2021-045 号、临 2022-002 号、临 2022-007

号、临 2022-009 号、临 2022-032 号、临 2022-052 号、临 2022-054 号、临 2023-

019 号、临 2023-034 号、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2018 年年度报告、2019 年半年

度报告、2019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年度报告、2021 年半年度报告、2021 年年度

报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2022 年年度报告及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现将相关

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光大资本与上海浸鑫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两家优先级合伙人之

利益相关方招商银行及华瑞银行两起案件已经终审并进入执行阶段，经双方协商，

已制定执行和解方案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光大资本

拟分别与招商银行及华瑞银行签署执行和解协议，以人民币 26.4 亿元履行两案

终审判决确定的全部支付义务。其中，与招商银行的执行和解款分期四年清偿，

与华瑞银行的执行和解款一次性清偿。如光大资本未能按约定履行支付义务，则

对方有权申请恢复执行终审判决。和解资金主要来源于相关诉讼前期冻结资产及

后续处置变现所得，一时退出困难部分，公司或子公司可在必要时向光大资本提

供流动性支持、借款等形式的相关财务资助。执行和解协议全部支付义务履行完

毕后，光大资本及其子公司与招商银行及华瑞银行相关诉讼、仲裁项下不存在任

何未了结债权债务，相关诉讼、仲裁即告执行终结。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前期已就 MPS 相关诉讼事项计提了相应的预计负债

及资产减值准备（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9-016 号、临 2019-051 号、临 2020-015 号、

临 2021-006 号及临 2022-005 号）。公司初步评估，满足执行和解协议和会计准

则等相关规定下将转回预计负债，相应增加非经常性收益项目约 20-21 亿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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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为预估数，具体数据将以经审计的年度报告为准。公司年度整体经营业绩以经

审计的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影响分析 

中信证券作为发行人“20 光证 Y1”、“21 光证 Y1”、“22 光证 Y1”、

“22 光证 Y2”、“22 光证 Y3”的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以上债券《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

影响的事项。中信证券在获悉上述事项后，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相关规

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情况

正常，财务状况稳健，目前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以上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

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